关于《山东省博士后创新项目（自然科学领域）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

现将《山东省博士后创新项目（自然科学领域）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背景情况
为深入实施科教强鲁人才兴鲁战略，发挥博士后制度优势，加快培养集聚更多更优高层次青年科技人才，2022年首次在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单列省博士后基金项目，资助期限为2年。其中，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由省科技厅联合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共同组织实施，涉及的科研经费从省级科技创新发展资金列支；人文社科领域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组织实施。
二、起草过程及依据
（1） 起草过程。按照省科技厅《规范性文件制发流程明白纸》要求，前期征求了厅内相关处室意见，按照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后，于11月18日征求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意见，综合各方反馈意见，对《管理办法》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2） 起草依据。依据《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22〕6号）及厅科技计划项目管理要求等起草。
三、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管理办法》分为九章三十条，对项目的组织管理、资助体系、标准条件、申报与评审、组织实施与日常管理、验收与成果管理、监督管理等进行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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